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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461

证券简称：珠江啤酒 公告编号：

2015-017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

益，避免引起公司股价异常波动，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珠江啤酒，证券代码：002461）自 2015年

6月2日开市起停牌一天，预计2015年6月3日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

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2日

股票代码：

000506

股票简称：中润资源 公告编号：

2015-46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有重大事项，经公

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5年3月30�日开市时停牌。 4月

28日，公司刊发《关于公司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司拟筹划非公开发行

事项，由于该事项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截止目前，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正在全力推进各项工作。 因该事项仍

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股票

将继续停牌。

本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2日

证券代码：

002442

证券简称：龙星化工 公告编号：

2015－034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鉴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保证信息披露公平性，避

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

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龙星化工，证券代码：

002442）自2015年06月01日开市起停牌。待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发布相

关公告并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相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

准。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六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2241

证券简称：歌尔声学 公告编号：

2015-042

债券代码：

128009

债券简称：歌尔转债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员工持股计划法律意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

《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拟实

施员工持股计划和“家园1号” 员工持股计划，委托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员工持股计划

和“家园1号”员工持股计划的法律意见书。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家园1号”员工持股计划已于2015年4月23日经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歌尔声学股份有

限公司“家园1号” 员工持股计划（草案）》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摘要》、《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家园1号” 员工持

股计划（草案）摘要》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法律意见》（京天股字

（2015）第168号）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六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2069

证券简称：獐子岛 公告编号：

2015

–

37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因该事项尚存

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引起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獐子岛，证券代

码：002069）自2015年6月1日（星期一）开市起停牌，公司将在相关事项确定后复牌并公告相关事项。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2日

证券代码：

002069

证券简称：獐子岛 公告编号：

2015

—

38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5

年

春季底播虾夷扇贝抽测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积极落实对于资本市场的承诺，进一步提升海洋

牧场的透明度，于2015年5月15日启动春季底播虾夷扇贝抽测活动。具体抽测方案详见公司于2015年5

月9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 《关于开展2015年春季底播虾夷扇贝抽测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

35）。

按照原定抽测方案， 公司于5月15日—27日完成全部计划调查点位的抽测工作，5月28日、29日完

成抽测汇总结果统计，现将抽测情况公告如下：

一、抽测点位

本次抽测涉及2012年、2013年、2014年底播未收获的海域160余万亩，共完成抽测点位75个，其中

2012年底播未收获海域的点位18个，2013年底播未收获海域的点位37个，2014年底播未收获海域的

点位20个。

二、抽测结果

根据抽测调查结果显示，公司底播虾夷扇贝尚不存在减值的风险。 存量抽测只是对预计产量进行

监测，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2日

证券代码：

000671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2015-072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3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已于2014年11月完

成，公司聘请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 )担任公司2013年度非公开发行股

票事项的保荐机构，持续督导期至2015年12月31日终止。

公司于2015年4月24日披露《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 2015年6月1日，公司与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签署了《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上市承销及保荐

协议》，聘请中信证券担任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 中信证券已委派保荐代表人曲雯婷女

士和徐晨涵先生，负责公司具体的保荐工作。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因再次申请发

行证券另行聘请保荐机构，应当终止与原保荐机构的保荐协议，另行聘请的保荐机构应当完成原保荐机

构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 因此，公司于2015年6月1日与华泰联合证券签订了《关于<阳光城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与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之保荐协议>的终止协议》，华泰联合证券未完成的对公司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工作将由中信证券承接。

中信证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期间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

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并承接公司2013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剩余持续督导期内（至2015年12月31日

止）的持续督导工作。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宜尚需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能否获得核准，以及

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附：中信证券保荐代表人简历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日

附件：中信证券保荐代表人简历

曲雯婷，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保荐代表人。负责或参与的项目包括：中材科技2009年

度非公开发行、保利地产2010年度非公开发行、平安银行非公开发行、广宇发展重大资产重组、中信房地

产股份有限公司重组改制并IPO、中信泰富红筹回A、中国中信集团重组改制并整体上市、北京首创股份

有限公司2013年度非公开发行等项目。

徐晨涵，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保荐代表人。 先后参与了招商局集团、首都机场、上海

电力、华新水泥、丹东港、三峡集团等中期票据项目，国家电网债、鲁能债、大唐债、铁道债、三峡债、华能

公司债、万科公司债、保利公司债、南钢公司债、马钢公司债、新城地产公司债等多个大型企业债（公司

债）项目，以及中国银行、广发银行等多个次级债项目的发行工作。

证券代码：

002289

证券简称：宇顺电子 公告编号：

2015-036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新增提案一项，即第13项议案《关于变更重大资产重组盈利预测补偿方案的临时

提案》；

3、本次股东大会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况：议案11《关于定向回购深圳市雅视科技有限公司原股东林

萌2014年度应补偿股份的议案》和议案13《关于变更重大资产重组盈利预测补偿方案的临时提案》均

未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为保障投资者利益，公司董事会将尽快讨论相关事项，并将根据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6月1日（周一）下午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5月31日（周日）-2015年6月1日 (周一）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6月1日上午9:30－11:

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31日下午

15:00至2015年6月1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中区麻雀岭工业区M-6栋二层一区公司会议室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五）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魏连速

（六）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的情况

（一）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60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96,833,239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51.8280％。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154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2,

544,25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4186％。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5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42,424,709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2.7069％。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55名， 代表股份54,

408,53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9.121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了会议。 广东志润律师事务所胡安喜律师、罗雯律

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1,813,2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4.1618％；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5,019,95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229,868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5.838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18,400,8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5411％；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14,143,36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229,8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43.4589％。

（二）审议通过《关于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1,874,0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4.224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4,959,15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229,868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5.775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18,461,6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727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14,082,56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229,8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43.2721％。

（三）审议通过《关于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1,697,2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4.042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5,135,95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295,868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5.958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18,284,8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184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14,259,36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295,8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43.8153％。

（四）审议通过《关于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1,744,5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4.090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5,088,65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359,368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5.909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18,332,1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33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14,212,06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359,3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43.6700％。

（五）审议通过《关于201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71,667,5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4.0113％；反对145,2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99％；弃权25,020,45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103,56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5.838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18,255,1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0934％；反对14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462％；弃权14,143,86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103,568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4604％。

（六）审议通过《关于201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1,830,8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4.18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5,002,35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273,068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5.82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18,418,4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5952％；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14,125,76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273,0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43.4048％。

（七）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1,786,8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4.1345％；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5,046,35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267,068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5.865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18,374,4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46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14,169,76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267,0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43.5400％。

（八）审议通过《关于申请2015年度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1,731,2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4.0771％；反对8,4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7％；弃权25,093,55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287,468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5.914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18,318,8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2892％；反对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258％；弃权14,216,96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287,468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6850％。

（九）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2015年度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1,533,4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3.872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5,299,75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260,568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6.127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18,121,0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5.6814％；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14,423,16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260,5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44.3186％。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十）审议通过《关于深圳市雅视科技有限公司2014年度业绩承诺未实现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1,694,8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4.0395％；反对16,4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9％；弃权25,121,95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273,46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5.943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8,282,4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1773％；反

对1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4％；弃权14,245,36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273,4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7723％。

（十一）未审议通过《关于定向回购深圳市雅视科技有限公司原股东林萌2014年度应补偿股份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81,7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3200％；反对21,916,528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7.0209％；弃权57,311,2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942,67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0.659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1,881,7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821％；反对11,039,941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9229％；弃权19,622,57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942,67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0.2950％。

关联股东林萌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 ， 未能经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制订<未来三年（2015-201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2,243,2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4.605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4,589,95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273,068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5.394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18,830,8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8624％；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13,713,36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273,0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42.1376％。

（十三）未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重大资产重组盈利预测补偿方案的临时提案》。

表决结果：同意51,860,9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3.9394％；反对2,436,588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0041％；弃权26,811,99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6,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3.056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29,401,5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3433％；反对2,436,588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870％；弃权70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6,1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697％。

关联股东林萌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 ， 未能经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做了2014年度述职报告,对2014年度公司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

及股东大会次数及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日常工作及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等履职情况进行了

报告。

《独立董事2014年度履行职责情况报告》 全文于2015年4月28日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志润律师事务所胡安喜律师、罗雯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

意见是：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

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广东志润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一日

广东志润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志润律股字[2015]008号

致：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志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

司” ）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了贵公司召开的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

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审查了贵公司提供的有关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相关文件的原件或影

印件，包括但不限于：

1. 贵公司于2015年4月28日刊载的《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

议公告》（以下简称“《董事会决议》” ）；

2. 贵公司于2015年4月28日刊载的《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

议公告》（以下简称“《监事会决议》” ）；

3. 贵公司于2015年4月28日、2015年5月23日刊载的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及《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

通知》（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知》” ）；

4. 股东名册、股东身份证明文件及授权委托书等。

本法律意见书仅作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公告的法定文件使用， 非经本所律师书面同意不得用于

其他用途。

本所律师现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勤勉尽责的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根据贵公司董事会于2015年4月28日公告的《董事会决议》和《股东大会通知》，本所律师认为，贵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1. 根据《股东大会通知》，贵公司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已提前20日以公告方式作出，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根据《董事会决议》及《股东大会通知》，贵公司有关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的主要内容有：会

议召集人、会议时间、会议地点、会议审议事项、出席会议的对象、会议登记办法及其他事项等，该会议通

知的内容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3.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于2015年6月1日（星期一）下

午 2:30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中区麻雀岭工业区M-6栋二层一区公司会议室如期举行。 现场会议召

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与会议通知中所告知的时间、地点一致。

4. 除现场会议外，贵公司还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了网络形

式的投票平台。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6月1日上午9:30至

11:30， 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5月31日下午

15:00至2015年6月1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由贵公司董事会主席魏连速主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本所律师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与截至2015年5月26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进行核对与查验，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共5人，代表贵公司股份数42,424,709股，占贵公司总股份数的22.7069%。 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手续齐全，身份合法，代表股份有效，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另外，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

计155人，代表贵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54,408,530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1210%。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还有贵公司的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由贵公司董事会召集。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及其他人员均具备出席大会的资格，召集人

资格合法。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对列入《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作了审议，并以现场投

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关于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1,813,28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1618%；反对0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25,019,955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8382%。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8,400,889股，占参加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5411%；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弃权14,143,368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4589%。

2. 审议通过《关于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1,874,08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2246%；反对0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24,959,155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7754%。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8,461,689股，占参加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7279%；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弃权14,082,568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2721%。

3. 审议通过《关于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1,697,28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0420%；反对0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25,135,956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958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8,284,888股，占参加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1847%；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弃权14,259,369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8153%。

4. 审议通过《关于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1,744,58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0909%；反对0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25,088,655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9091%。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8,332,189股，占参加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3300%；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弃权14,212,068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6700%。

5. 审议通过《关于201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71,667,58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0113%；反对145,20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99%；弃权25,020,456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5,8387%。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8,255,188股，占参加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0934%；反对145,2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62%；弃权14,143,869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4604%。

6. 审议通过《关于201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1,830,88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1800%；反对0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25,002,355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820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8,418,489股，占参加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5952%；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弃权14,125,768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4048%。

7.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1,786,88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1345%；反对0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25,046,356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8655%。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8,374,488股，占参加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4600%；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弃权14,169,769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5400%。

8. 审议通过《关于申请2015年度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1,731,28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0771%；反对8,40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弃权25,093,55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5.9142%。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8,318,889股，占参加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2892%；反对8,4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258%； 弃权14,216,968股，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6850%。

9. 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2015年度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1,533,48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8729%；反对0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25,299,756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1271%。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8,121,088股，占参加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6814%；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弃权14,423,169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3186%。

该议案为涉及特别表决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深圳市雅视科技有限公司2014年度业绩承诺未实现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1,694,88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0395%；反对16,40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9%；弃权25,121,95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5.9435%。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8,282,489股，占参加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1773%；反对16,4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4%； 弃权14,245,368股，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7723%。

11.未审议通过 《关于定向回购深圳市雅视科技有限公司原股东林萌2014年度应补偿股份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1,881,74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200%；反对21,916,528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0209%；弃权57,311,27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0.6591%，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881,740股，占参加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821%；反对11,039,941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9229%；弃权19,622,576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2950%。

该议案涉及特别表决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制定<未来三年（2015-201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2,243,28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6059%；反对0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24,589,956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3941%。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8,830,888股，占参加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8624%；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弃权13,713,369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1376%。

13.未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重大资产重组盈利预测补偿方案的临时提案》

表决结果：同意51,860,96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9394%；反对2,436,588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041%；弃权26,811,99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3.0565%，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29,401,569股，占参加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3433%；反对2,436,588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870%； 弃权706,100股，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697%。

本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根据贵公司指定的计票、监票代表对现场表决结果所做的清点及本所律师的查验，并合并统计了现

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对列入《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均进行了表决，并当场公

布了表决结果。 根据表决结果，除第十一项、第十三项议案外，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议案均获得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贵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和召

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

效。

本法律意见一式三份。

广东志润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负责人：胡安喜 胡安喜__________________

罗 雯__________________

2015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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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者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股东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6月1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5月31日至2015年6月1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6月1日上午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31日15:00至

2015年6月1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深圳市罗湖区沿河北路1003�号东方都会大厦广田股份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范志全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 代表股份335,185,664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64.0675％。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330,240,0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63.1221％。通过网络

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4,945,66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9453％。

中小股东出席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 代表股份4,945,664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0.945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

代表股份4,945,66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9453％。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范志全先生主持，全体董事、全体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

员、律师代表列席会议。

三、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认真审议，以记名方式进行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审议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叶远东签署<关于股份认购协议的终止协

议〉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深圳广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叶远西、新疆广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均回避

表决。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4,945,66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4,945,66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2.�审议通过《关于审议<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335,185,66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4,945,66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3.�审议通过《关于审议<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

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335,185,66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4,945,66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4.�审议通过《关于审议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前海复星瑞哲恒嘉投资管理企业(有限

合伙)签署<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335,185,66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4,945,66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5.�审议通过《关于审议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西藏益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股

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335,185,66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4,945,66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6. �审议通过《关于审议<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房地产业务是否存在闲置土地和炒

地、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的专项自查报告>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关于房地产业务相关事项承诺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335,185,66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4,945,66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7.�审议通过《关于补选高刚先生为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

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335,185,66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4,945,66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8.�审议通过《关于审议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朗泓房地产有限公司签署〈框架合作协

议〉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深圳广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叶远西、新疆广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均回避

表决。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4,945,66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4,945,66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9.�审议通过《关于为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广田柏森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335,185,66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4,945,66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上述议案均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表到会见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

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 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2482

证券简称：广田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47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公司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为2015年6月3日，第一个解锁期为上市之日起12个月

后。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深

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决定以2014年11

月25日为授予日，向59名激励对象授予1484万股限制性股票。公司董事会根据相关要求，已实施并完成了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工作，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1、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14年11月25日；

2、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数量：1484万股

3、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对象和授予数量：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核心管理、业务、设计骨干共计

59人

4、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7.53元/股；

5、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

（

万股

）

占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总数的比例

占目前总股本的

比例

范志全 董事长

233 15.70% 0.45%

汪洋 董事

、

总经理

100 6.74% 0.19%

田延平 财务总监

80 5.39% 0.15%

李卫社 董事

、

常务副总经理

80 5.39% 0.15%

曾嵘 董事

、

副总经理

80 5.39% 0.15%

叶远东 董事

、

副总经理

20 1.35% 0.04%

王宏坤 副总经理

35 2.36% 0.07%

朱旭 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

70 4.72% 0.13%

其他核心管理

、

业务

、

设计骨干

（

51

人

）

786 52.96% 1.50%

合计

1484 100.00% 2.84%

注：

（1）公司限制性股票授予日（2014年11月25日）公司总股本为517,177,000股，公司本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数量占授予日总股本的2.87%；目前公司总股本为523,354,200股（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

行权期可行权以来，部分激励对象行权导致公司股本增加6,177,200股），公司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2.84%；

（2）公司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与公司2014年11月26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深圳广

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一致；公司副总经理罗志显、肖平因辞

去副总经理成为其他核心管理、业务、设计骨干激励对象。

6、有效期

本计划有效期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4年。

7、锁定期、解锁期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为锁定期。 本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期

及解锁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锁安排 解锁时间 解锁比例

第一次解锁

自限制性股票上市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上市日起

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二次解锁

自限制性股票上市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上市日起

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次解锁

自限制性股票上市日起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上市日起

48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二、授予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5年5月6日出具了瑞华验字[2015]4827008号验资报告，对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出资情况进行了审验，认为：截至2015年5月5日止，公司已收到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

缴纳的认购款人民币111,745,200.00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股本）人民币14,840,000.00元，余额人民

币96,905,200.00元计入资本公积。

三、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定向增发股份的上市日期、股份变动情况及对实际控制人的影响

1、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定向增发股份的上市日期：2015年6月3日

2、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后股份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43,677,123 8.35% +14,840,000 58,517,123 10.87%

1

、

其他内资持股

43,677,123 8.35% +14,840,000 58,517,123 10.87%

境内自然人持股

43,677,123 8.35% +14,840,000 58,517,123 10.87%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479,677,077 91.65% 479,677,077 89.13%

1

、

人民币普通股

479,677,077 91.65% 479,677,077 89.13%

三

、

股份总数

523,354,200 100.00% +14,840,000 538,194,200 100.00%

3、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权比例变动情况

由于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授予前的523,354,200股增加至538,194,200股，

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权比例发生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数量

（

股

）

比例 数量

（

股

）

比例

深圳广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34,240,000 44.76% 234,240,000 43.52%

实际控制人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数量

（

股

）

比例 数量

（

股

）

比例

叶远西

76,800,000 14.67% 76,800,000 14.27%

本次授予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4、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四、激励成本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公

司将在锁定期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最新取得可解锁人数变动、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修正预

计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量， 并按照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

资本公积。公司董事会已确定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14年 11月25日，根据授予日的公允价值总额

确认激励成本，则2014年-2017年限制性股票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限制性股票成本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5586 543 2979 1443 621

本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仅为测算

数据，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五、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对公司发展的影响

本激励计划的实施有利于激发管理团队的积极性，提高经营效率，促进公司经营业绩提升。

六、备查文件

1、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瑞华验字[2015]4827008号验资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2482

证券简称：广田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48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5年5月29日，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接到公司控股股

东深圳广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田控股”）的通知，获悉广田控股于2015年5月28日将其持

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760万股（占当前公司股份总数的3.36%）质押给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

已于2015年5月2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期限自质

押生效之日起至2016年5月28日。

截止目前，广田控股共持有本公司股份23,424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4.76%。广田控股共质押其持

有的本公司股份6,460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2.34%。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六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0035

证券简称：中国天楹 公告编号：

TY2015-32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可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164,673,182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26.48%。

2、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2015年6月3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2014年5月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向严圣军等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447号），核准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向严圣军发行43,950,614股股份、 向南通乾创投资有限公司发行131,854,689股股份、

向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发行87,904,074股股份、 向南通坤德投资有限公司发行37,672,

767股股份、向上海复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18,301,236股股份、向深圳天盛昌达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于2014年12月19日更名为“新余市仙女湖区同茂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住所变更为“江西省新余市仰天岗太阳城” ，经营范围变更为“企业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

营业执照注册号变更为 “360503310005984” 。 下称 “新余市仙女湖区同茂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 ）发行4,255,037股股份、向上海万丰锦源投资有限公司发行4,575,308股股份、向深圳盛世楹金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2,287,655股股份、向上海裕复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发行7,164,

934股股份、向浙江弘银投资有限公司发行6,862,963股股份、向太海联股权投资江阴有限公司发行6,

862,963股股份、向上海柏智方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发行3,582,467股股份、向江阴闽海仓储有限公

司发行11,438,272股股份、向杭州金灿金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2,287,655股股份、向

成都创业加速器投资有限公司发行4,575,308股股份、向新疆建信天然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发行2,287,655股股份、向宁波亚商创业加速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2,287,655股股份，

购买其持有的天楹环保100%股份， 并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59,642,147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378,151,252股已于2014年5月2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567,104,959股。

二、重大资产重组后至今股本变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向严圣军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447号）核准，公司向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建信基金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52,173,912股股份，本次新增股份已

于2014年9月25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增加至619,278,

871股。

三、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有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1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所认购上市公司发行的股

份

，

自该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

严格履行

2

上海复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

合伙

）

若取得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

行的股份时

，

其持续拥有天楹

环 保 权 益 的 时 间 不 足 十 二 个

月

，

则本次取得的上市公司股

份自该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

若持续拥

有天楹环保权益的时间已满十

二个月

，

则本次取得的上市公

司股份自该新增股份上市之日

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

严格履行

。

3

上海万丰锦源投资有限公司

、

前述企业取得本次上市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份时持续持有天楹

环保权益超过十二个月

，

因此其

本次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锁定

期为自该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十二个月

。

4

上海裕复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5

太海联股权投资江阴有限公司

6

江阴闽海仓储有限公司

7

成都创业加速器投资有限公司

8

宁波亚商创业加速器投资合伙企业

（

有

限合伙

）

9

新余市仙女湖区同茂投资管理中心

（

有

限合伙

）

10

深圳盛世楹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

合伙

）

11

浙江弘银投资有限公司

12

上海柏智方德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13

杭州金灿金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

合伙

）

14

新疆建信天然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二）非经营性占用上市资金及违规担保情形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资金的情形， 也不存在上市公司对其违规

担保的情形。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15�年6月3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164,673,18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6.48%；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计14名；

4、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

总数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股

份数量

（

股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

总股本比

例

质押的股份

数量

（

股

）

质押的股份

数量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

例

1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87,904,074 87,904,074 14.19% -

2

上海复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18,301,236 18,301,236 2.95% -

3

上海万丰锦源投资有限公司

4,575,308 4,575,308 0.73% -

4

上海裕复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7,164,934 7,164,934 1.15% -

5

太海联股权投资江阴有限公司

6,862,963 6,862,963 1.10% -

6

江阴闽海仓储有限公司

11,438,272 11,438,272 1.84% 11,438,272 1.84%

7

成都创业加速器投资有限公司

4,575,308 4,575,308 0.73% -

8

宁波亚商创业加速器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2,287,655 2,287,655 0.36% -

9

新余市仙女湖区同茂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4,255,037 4,255,037 0.68% -

10

深圳盛世楹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2,287,655 2,287,655 0.36% -

11

浙江弘银投资有限公司

6,862,963 6,862,963 1.10% -

12

上海柏智方德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3,582,467 3,582,467 0.57% 3,582,000 0.57%

13

杭州金灿金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2,287,655 2,287,655 0.36% - -

14

新疆建信天然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2,287,655 2,287,655 0.36% - -

合计

164,673,182 164,673,182 26.48% 15,020,272 2.41%

五、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

股

）

比例

增加数量

（

股

）

减少数量

（

股

）

数量

（

股

）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430,325,164 69.49% - 164,673,182 265,651,982 42.90%

01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43,950,614 7.10% - - 43,950,614 7.10%

03

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

386,374,550 62.39% - 164,673,182 221,701,368 35.80%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88,953,707 30.51% 164,673,182 - 353,626,889 57.10%

三

、

股份总数

619,278,871 100.00% - - 619,278,871 100.00%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复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上海万丰锦源投资有限公司、上海裕复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太海联股权投资江阴有限

公司、江阴闽海仓储有限公司、成都创业加速器投资有限公司、宁波亚商创业加速器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新余市仙女湖区同茂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原“深圳天盛昌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深圳盛世楹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弘银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柏智方德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杭州金灿金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疆建信天然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均履行了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的限售承诺，本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3、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4、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1日

B050

■ 2015年6月2日 星期二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